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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工作概况 

1.1　任务来源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

定》（国标委联〔2019〕1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北京市

价格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《头部

企业评价指标》符合团体标准立项条件，于2024年批准立项，

北京市价格协会为该项团体标准制订的负责单位，《头部企

业评价指标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任务完成时间为2026年4月1日。 

1.2　协作单位 

此项标准由北京市价格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归口管理，由

北京市价格协会牵头制订，由北京石油化工学院、北京市中

洲律师事务所、北京中农绿安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、西安

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、北京大生在线科技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企业评价协会、深圳市前海伟创咨询有限公司、京卫

惟科生物科技孵化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等参与编制。先后邀请

相关行业协会、科研院所、评估机构、企业代表等参与讨论

和修订，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、适用性和行业代表性。 

1.3　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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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12月，北京市价格协会及主要起草单位有关人员

成立标准制订工作组。 

2024年12月22日，工作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，

会议确认分工及人员安排，确定编写思路与框架，形成《头

部企业评价指标》草案。工作组主要编写人员参会，项目负

责人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和目标，对标准编制工作以及

标准在法律法规相关要求进行了宣讲，指出本次标准编写工

作对企业及其所在区域与所在行业应该起到良性、健康机制

导向。会议形成并确认了《头部企业评价指标》工作组讨论

稿1.0。 

2025年2月21日，工作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，

工作组主要编写人员参会，北京标准化院、国家统计局景气

中心、全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等相关单位专家到会指导并

参与讨论，对标准中术语定义和评价原则等给予指导，明确

标准应具备的引导性和可操作性，避免评价指标过于复杂。

会议汇总前期调研结果，对指标结构进一步优化，强调头部

企业的市场表现，明确从财务绩效角度确定核心指标加修正

指标的双层评价模式，重点讨论了指标的可获取性、行业差

异性和评价结果的公信力。会议形成并确认了《头部企业评

价指标》讨论稿2.0。 

2025年6月16日，工作组召开第三次会议，会议通过线

上方式进行，会议形成《头部企业评价指标》工作组讨论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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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0。各参编单位对本标准进行讨论，北京价协标委会进行

技术指导，标委会相关负责人强调要增强评价的灵活性和适

应性。会议从范围、应用文件、术语定义、指标设计原则、

评价指标、评价方法、准备文件等方面对标准草案的整体框

架进行充分讨论，对合规性进行全面审查，确保术语使用准

备，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。会议认为，有必要进一步简化

指标体系，聚焦“营业收入”作为核心评价指标，引入“市

场集中度”作为行业分类依据，科学确定头部企业数量。 

2025年12月28日，标准编写组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工作组

会。北京市价格协会、北京石油化工学院、北京市中洲律师

事务所、北京中农绿安有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、西安市乡村

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、北京大生在线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

企业评价协会、深圳市前海伟创咨询有限公司、京卫惟科生

物科技孵化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等9余家参编单位参加会议，

会议对标准的内容、术语以及合规性、合法性进行了进一步

讨论，形成《头部企业评价指标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决定于

2026年1季度向社会征求意见。 

2　标准定制的必要性和意义 

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，头部企业在产业链、

创新链、价值链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。科学、客观、规范

地评价头部企业，有助于引导企业树立高质量发展导向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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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核心竞争力；有助于为政府施策、行业管理、市场投资提

供参考依据；有助于推动形成良性竞争、有序发展的市场生

态；有助于促进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。 

当前，各类评价活动繁多，但评价标准不一、指标重叠、

导向模糊等问题突出。制定本团体标准，旨在建立一套科学、

系统、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，规范评价行为，提升评价公

信力，为头部企业认定提供统一、透明的参考框架。 

3　标准编制原则 

标准定制的主要原则有： 

a) 依法依规：遵守相关的政策法规，尤其是《反不正当

竞争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；  

b) 科学适用：指标体系设计兼顾专业性与可操作性，数

据来源公开、可靠； 

c) 引导发展：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、动态开放原则，允

许根据不同行业、区域特点进行适应性调整； 

d) 结构规范：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

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

草。 

4　标准条文说明 

4.1　评价指标设计思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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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从最初的六大类综合评价，逐步优化为核心指

标为主、辅助指标为辅的递进式评价模式。核心指标直接

反映企业规模与市场地位，辅助指标用于补充验证，确保

评价结果更加全面、公正。 

4.2　评价方法 

引入“市场集中度（CR4）”分类法，将行业竞争类型划

分为六类，并对应确定头部企业数量，增强评价的科学性与

行业适配性。明确三类头部企业（综合性、行业性、行业区

域）的认定路径，体现分类评价、精准画像的思路。 

4.3　评价结果应用 

评价结果可用于企业自我诊断、行业对标、政策支持参

考等场景。标准强调评价应由独立第三方实施，结果独立发

布，确保评价过程的公正性与公信力。 

5　与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标准编制之日尚未发现与计划编制标准相冲突的法律、

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。 

 

 


